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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

达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9 人，实际到会董事 9 人（到会董事为：冯志武、

程彦斌、朱壮瑞、王怀、白平彦、王宏、李端生、李德宝、裴正）。  

（五）公司监事知晓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

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拟定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摘要公告》（临 2021-014）。 

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

事冯志武先生、朱壮瑞先生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办法>的议

案》 

为保证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

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阳煤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办法》。 

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

事冯志武先生、朱壮瑞先生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明确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责权限、实施流

程、特殊情形处理、信息披露、财务会计与税收处理、监督管理等各项内容，特

制定《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

事冯志武先生、朱壮瑞先生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了具体实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以下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 

（一）决议或办理限制性股票授予所涉及的全部事宜； 



（二）决议或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所涉及的全部事宜； 

（三）决议或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所涉及的全部事宜； 

（四）剔除、更换或增加激励计划涉及的对标企业样本； 

（五）决议或办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

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国资考分〔2020〕178 号）规定的非由股东大会决

议的其他事项。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或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

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

事冯志武先生、朱壮瑞先生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

作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李端生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董事朱壮瑞先生不再担任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子公司河北正元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氢能”）、山西阳

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喜泉稷”）、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煤化机”）、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通化工”）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现部分担保即将到期或已经到

期。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11.5亿。 

根据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



年度预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2021年为正元氢能的担保额

度不超过26.69亿元，正元氢能本年已担保额度为1亿元，本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

司对正元氢能的担保融资剩余额度；公司2021年为丰喜泉稷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9.51亿元，本次业务为丰喜泉稷本年第一笔担保，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对丰喜

泉稷的担保总额度；公司2021年为阳煤化机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5.92亿元，本次

业务为阳煤化机本年第一笔担保，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对阳煤化机的担保总额

度；公司2021年为恒通化工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1.86亿元，本次业务为恒通化工

本年第一笔担保，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对恒通化工的担保总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临2021-015）。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